
关于开展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2024 年度“十佳学生”、“校园之星”以及“公

牛专业卓越奖”评选的通知

各班级：

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进一步推进

学院良好学风和院风建设，根据《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奖

学金评定办法》（学字〔2023〕16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

现开展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2024 年度“十佳学生”、

“校园之星”以及“公牛专业卓越奖”的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范围

十佳学生：入学满 5 学期的在籍三年级学生。

校园之星：评定时具有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籍的在籍学

生。

公牛专业卓越奖：评定时具有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学籍的

在籍学生。

二、评选条件

1、十佳学生的评选参照学生手册（2023 版）；

2、校园之星的评选：

（1）奖项设置：励志之星、公益之星、创业之星、科研之星、

体育之星、文艺之星、劳动之星。

每个奖项设 1-2 人。当年度如无符合条件学生入选，该奖项



可空缺。

（2）参评具体标准：

（1）励志之星

生长在贫困家庭或特殊家庭，身处逆境却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远大的理想，面对挫折有迎难而上和不畏艰难的勇气，没有优

越的家庭条件却有着令人敬佩的人格力量和优异的学习成绩，上一

学年无补考、重修现象。本奖项限贫困生申报。

（2）公益之星

积极支持和响应上级、及校团委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曾

获相关奖励；团结和带领周围同学，利用寒暑假和业余时间组织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实践经历

真实可信，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同学的广泛认同。获

得市级以上相关奖励、曾获得“三星级志愿者”、或在防疫抗疫工

作中，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并表现突出者，优先考虑。曾获学院“实

践公益标兵”荣誉称号。

（3）创业之星

具有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励志奋进的创业精神；

创业项目已启动，并初具规模，创业项目能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临时

就业岗位，事迹突出；独立创业，或在创业团队中居核心地位。积



极参加各类创业比赛并取得成绩者，优先考虑。曾获得学院“创新

创业标兵”荣誉称号。

（4）科研之星

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同学中能起到很

好的模范带头作用的典型；热爱科研，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并在校内外各项科技竞赛中取得一定成绩，在专业领域中有

一定的学术成果。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并取得成绩、申报大学生科研

项目并立项者，予以优先考虑。曾获得学院“创新创业标兵”荣誉

称号。

（5）体育之星

弘扬体育精神，鼓励和带领周围同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

种体育竞赛活动，具备运动天赋和特长，并积极参与各级体育活动，

在国家、省、市（校）等活动或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者，优先考虑。

曾获得学院“体育运动标兵”荣誉称号。

（6）文艺之星

要求在书法、绘画、歌唱、器乐、舞蹈、摄影、演讲等方面有

特长，并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种文艺活动，特别是作为主要组织者或

演员参与校内文艺类比赛、大型演出活动，在国家、省市比赛等动

中取得较好成绩者，优先考虑。曾获得学院“文艺活动标兵”荣誉

称号。



（7）劳动之星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业成绩优良，品行端正，热心公

益，乐观向上，积极践行劳动精神、志愿服务精神，具有较强的社

会责任感；勤于劳动，踏实努力，积极参与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

参评学年内累计劳动实践时间较长并有一定的成果，表现突出。相

关事迹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或市级以上媒体报道者，优先考虑。

3、公牛专业卓越奖评选：

1.参评基本条件

（1）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2）诚实守信，勤俭节约，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3）勤奋刻苦，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良好；

（4）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各类校园文化活动；

（5）学年总积点分名次在同专业前 25%；

（6）本学年非学业因素评价指标有 4 项以上为“优秀”或“有”；

（7）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处分。

（8）原则上，已获评“公牛专业卓越奖”的同学不再重复申报。

2.具体条件为在本专业领域内有突出、卓越的表现，如专业学科

竞赛、科学研究、专业实习实践、创新发明、社会工作、考取专业

证书、考研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学院根据上述基本要求和学生自

荐申请确定初选名单，按以下单项累计积分计算方法计算初选学生



的积分，并将各专业的初选名单按累计积分从高到低排序，报学工

部审核：

（1）学科竞赛：在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中（含互联网+、

挑战杯、职业规划大赛等），获 A 类或 B 类国家级一等奖以上、

二等奖、三等奖每项分别取值 16、12、10 分；获 A 类或 B 类省

级一等奖以上、二等奖、三等奖每项分别取值 12、8、6 分；获 B

类市级一等奖以上、二等奖、三等奖每项分别取值 8、5、3 分。

（2）论文类：在核心期刊上（不含增刊、专刊）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署名单位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与自身专

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 A 类学术期刊每篇取值 20 分；B类学

术期刊每篇取值 12 分；C 类学术期刊每篇取值 8 分；其他类每

篇取值 4 分。其中期刊等级按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期刊等级目

录确定。

（3）文学艺术作品类：文学或艺术作品获全国性报导的每项取

值 6 分；获省级报导的取值 4 分；获市级报导的取值 2 分。如

有专著或译著类在国际一级出版社出版的每项取值 10 分，其它出

版社出版的每项取值 4 分；“国家一级出版社”以学院公布的目

录为准。

（4）体育竞技类：作为学院代表参加的各类体育竞技中，在国

家级比赛中获第 1-4 名或在省级比赛中获第 1、2 名成绩的取值



10 分；在国家级比赛中获第 5-8 名、在省级比赛中获第 3、4 名

或在地市级比赛中获第 1、2 名成绩的取值 8 分；在省级比赛中

获第 5-8 名、在地市级比赛中获第 3、4 名、在县市级比赛中获

第 1、2 名成绩或在学院运动会上破单项纪录的取值 3 分，此项

面向所有体育专长生，不限制所学专业。

（5）科技成果类：获国家级的每项取值 20 分；获省级的每项

取值 12 分；获市级的每项取值 8 分；获校级的每项取值 4 分。

（6）专利类：发明专利每项取值 12 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取

值 8 分；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取值 4 分；专利权利人须为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7）在专业领域其他类表现优异突出的，可申请公牛专业卓越

奖，但需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和各类奖状复印件。

三、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1、名额推荐：“十佳学生”及“公牛专业卓越奖”，各班可

推荐 1-2 名候选人，并做好排序；“校园之星”，每个奖项每个班

级最多可推一名符合条件的学生；以上奖项都需要进行班级评议推

荐。

2、时间安排：各班级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 16 点前将三个奖项

的推荐表、事迹材料（1000 字以上）、活动图片、佐证材料（word



文档）、汇总表（电子＋纸质（需班主任签字））等推荐人选材料

统一上报学工办。纸质材料上交至管理学院学工办（6#308），电

子材料打包发送至：glxy308@163.com，逾期不再受理。学工办将

对所有候选人员材料进行复审，确定每个奖项候选人名单，并组织

候选人现场答辩（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根据材料和投票结果，

经管理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名

单上报学工部。

四、评选要求及注意事项

1、评比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及实事求

是原则；

2、同一学年，“十佳学生”、“校园之星”及“公牛专业卓

越奖”这三个奖项之间不可兼得；

3、原则上，上一年度评选上“校园之星”的同学不再申报；

4、推选学生经学工部审核不合格者，取消评选资格，不予增

补。

五、表彰和奖励

1、学工部将对这三个奖项进行表彰，“十佳学生”颁发荣誉

证书和每人壹万元奖金；“校园之星”颁发荣誉证书和每人伍仟元

奖金；“公牛专业卓越奖”颁发荣誉证书和每人壹万元奖金。



2、学院将通过网络、宣传栏、微信、海报、巡讲等多种途径

对“十佳学生”“校园之星”“公牛专业卓越奖”的事迹进行宣传，

并将有关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老师：15857429080 、何远乐 15558292997

联系地址：管理学院学工办 6 号楼 308 室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学工办

2024 年 4 月 25 日


